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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ST 兆新         公告编号：2021-056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1 年度拟与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彩新材料”）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813.90 万元，去年就采购原材料与虹彩

新材料发生交易的金额为 514.34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其中公司非独立董事李

化春先生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郭健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均

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2021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1

年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虹彩新材料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 813.90 152.20 514.34 

注：公司原持有虹彩新材料 100%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公司于 2020年

12月出售虹彩新材料 55%股权，虹彩新材料由全资子公司变为参股子公司，出售后，虹彩新

材料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此外，公司 2020 年度与虹彩新材料的交易均为合并范围

内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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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3970975J 

法定代表人：黄伟强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根玉路与南明路交汇处宏奥工业园厂

房 1 栋 C 座 101、201、301、60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9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9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节能新材料的技术研发与销售；塑料及塑胶制

品、生物降解塑料及制品、生物基塑料、生物降解塑料袋及普通 PE 塑料袋（厚

度不小于 0.025mm）、生物塑料母粒、生物塑料、淀粉基塑料制品的销售、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及技术转让；模具五金、化工助剂、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与销售；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

项目是：节能新材料、塑料及塑胶制品、生物降解塑料及制品、生物基塑料、生

物降解塑料袋及普通 PE 塑料袋（厚度不小于 0.025mm）、生物塑料母粒、生物

塑料、淀粉基塑料制品、模具五金、化工助剂、电子产品的生产。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005 45% 

深圳市数康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895 55% 

合计 8,900 100% 

注：公司于 2012 年 9 月投资设立虹彩新材料，公司持有虹彩新材料 100%股权。2020

年 12 月，公司将虹彩新材料 5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数康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

公司持有虹彩新材料 45%的股份，虹彩新材料由全资子公司变为参股子公司。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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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4,449,573.77 35,644,573.27 

负债总额 30,092,577.20 32,987,061.50 

净资产 4,356,996.57 2,657,511.77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37,800,328.72 12,727,715.41 

营业利润 -28,253,444.52 -1,654,311.57 

净利润 -28,253,444.52 -1,699,484.80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李化春先生兼任虹彩新材料董事兼总经理职务，过去十二个

月内，公司非独立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郭健先生曾兼任虹彩新材料董事长职务；

原董事、副总经理杨钦湖先生、原财务总监苏正先生曾兼任虹彩新材料董事职务，

公司与虹彩新材料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虹彩新材料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

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虹彩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虹彩新材料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0 万元、

245.84 万元、514.34 万元，销售金额分别 0 万元、14.52 万元、0 万元，预计与

虹彩新材料 2021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13.90 万元（采购原

辅材料 813.90 万元，销售产品 0 万元）。 

公司与虹彩新材料拟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

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

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

或合同约定执行。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预计交易金额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

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与销售，属于正常的

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且双方已存在业务合作基础，上述日常交易安排支持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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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生产销售需要，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与

关联方交易定价公允，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核查，并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遵循

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

意将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议案由非关联

董事进行审议，履行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公司上述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按市场原则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所披露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估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其定价原

则和依据公平合理，交易价格没有明显偏离市场独立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价格，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